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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注释版法规专辑》

内容概要

《劳动合同注释版法规专辑》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公合同法实施条
例，集体合同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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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协会关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通知（1996.5.4） 农业部、劳动部关于
乡镇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通知（1996.6.27） 二、劳动合同的订立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
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2005.5.25） 劳动部关于企业工会主席签订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1996.4.12） 劳
动部办公厅关于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复函（1996.4.26）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
宣告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等有关问题的复函（1997.4.29）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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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1998.1.26）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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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7.4）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如何确定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请示》的
复函（1995.1.19）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患有精神病的合同制工人解除劳动合同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1995.1.30）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
问题的复函（1995.7.31）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1995.10.10）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如何理解无效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1995.10.18） 劳动部办公厅关
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复函（1995.12.19）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职工被公安机关“收容教
育”企业能否与之解除劳动合同的请示》的复函（1996.9.27）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
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等有关问题的复函（1997.4.29）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固定工
在转制过程中因劳动合同期限协商不一致未签劳动合同问题的复函（1997.7.11） 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1998.1.26） 四、经济补偿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
的经济补偿办法（1994.12.3） 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1995.5.10） 国有企业富
余职工安置规定（1993.4.20）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有关职工
辞职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1994.10.25）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
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1995.4.22）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计发经济补偿金有
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1996.2.15）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因岗位变更与企业发生争议等有关问题的
复函（1996.5.30）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员工要求经济补偿问题的复函（1996.9.5
）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如何理解“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时间”和“本单位工作年限”的请示》的
复函（1996.9.16）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终止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1996.11.14） 劳动
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因私出境定居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问题的复函（1997.5.7）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
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问题的复函（1997.10.10）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取
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2000.5.8）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2001.9.10） ⋯⋯ 五、特别规定 附
： 解除劳动合同损害赔偿计算公式 劳动合同诉讼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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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条 【无过失性辞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
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注释 本条是关于无过失性辞退的规定。 用人单位可以根
据劳动合同履行中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需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通常称为“代通知金”，应该按照劳
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标准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
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有权在医疗期内进行治疗和休息。但在医疗期满后，劳动者就有义务进行劳动。如果劳动者由于身
体健康等原因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其调动岗位，选择他力所能及的岗位工作。 （2）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这里所谓“不能胜任工作”，
是指不能按要求完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量。 （3）劳动合同订立
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这里的“客观情况”是指履行原劳动合同所必要的客观条件，因不可抗力
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 此外，根据本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因
劳动者的非过失性原因而解除合同的还应当给予劳动者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四十一条【经济性裁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
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
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
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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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注释版法规专辑》编辑推荐：标准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法律专家审定并撰写条文主旨
。专业解读：对重点法条进行注释，解读法律条文。配套规定：广泛收录关联法规、司法解释、部门
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实用信息：书末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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